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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前言

本次调查的兴山县（G[2021]9 号）地块，位于兴山县古夫镇城

区北西端龙珠社区。该地块中心坐标为 X：3470620.991 Y：476601.382

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，地块调查面积为 3100m
2
。地块原为龙珠社

区集体用地，用地历史不涉及工业企业，为农用地。

根据《兴山县城城北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》成果，该地块规划性

质为居住用地，按照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（GB/T 21010-2017），该

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，属于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

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—2018）中第一类用地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9.1.1）和《湖北

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6.2.15）第四十七条：“作为居住、公共

管理与服务、商业服务用地使用的，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环境质量

状况评估，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。未按照规定进行评估或者经评估认

定可能损害人体健康的建设用地，不得作为居住、公共管理与服务、

商业服务用地使用，相关部门不得办理供地等手续”。

为了调查清楚该地块污染状况，减少土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

带来的环境问题，确保人体健康和安全，受兴山县国土资源储备交易

中心委托，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（以下简称“我队”）

对该地块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。

接受委托后，我队立即成立了调查工作组，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

员对地块及其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和对

熟悉地块环境管理情况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，对现场实际调查情况



进行分析总结后，编制形成本报告，为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

据。



7.1 结论

本次调查的兴山县古夫镇龙珠社区张家坎（G[2021]9 号）地块，

位于兴山县城城区北西端。该地块中心坐标为 X：3470620.991 Y：

476601.382 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，地块调查面积为 3100m
2
。2021

年之前用地类型为农用地、农村宅基地等。2021 年《关于 G〔2021〕

9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规划意见》经兴山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批准后，该区规划功能定位为居住用地。

经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地块至今未发生过工业活动，也

未发生过外来固废、危险废物等污染物的倾倒等情况，无潜在污染源。

相邻地块无潜在污染源，认为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无可

能的污染源，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，调查活动可以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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